
臺大食科所食品科技研究實驗法修課規定 

86 年 10 月 6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2 年 3 月 3 日修正通過 

106 年 9 月 11 日修正通過 

 

 

一、食品科技研究實驗法之題目，由本所全體老師決定後公佈。 

二、每位同學在兩學期中，必須選四個題目，包括微生物、加工及化學分析各

一個單元。另可再自由選擇一個單元。 

三、原則上學號單號者在上學期修食品微生物單元，雙號者下學期修。 

 


